
經濟部工業局令 中華民國110年10月29日
工策字第11001017002號

 

 

修正「經濟部工業局審查製造業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十三點，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經濟部工業局審查製造業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十三點

局　　長　呂正華

經經濟部工業局審查製造業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十三點修正規定濟部工業局審查製造業申請引進移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十三點修正規定

四、特定製程案件應備文件：

（一）製造業業者申請協助引進移工案件申請表（M三四三表）。

（二）製造業業者申請協助引進移工案件設備清單（M三四三A表）。

（三）工廠證明文件：應備以下文件之一

１、工廠登記證明影本。

２、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取得之特定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３、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取得當地主管機關開立受理申請特

定工廠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機器設備證明文件：

１、應檢附最近一年依法報送稅捐機關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證明（含財產目

錄之機器設備明細及資產負債表）。

２、新設立公司不及提出前款證明資料，或新購置機器設備不及刊登於前款證

明所附財產目錄，應一併檢附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四○一表或四○

三表），及新購置機器設備實際支付憑證（含設備全額發票、海關核發之

進口報單、付款交單、承兌交單或其他）影本。

３、取得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公司合併變更登記者，其機器設備未及刊登於

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年度報稅所附財產目錄者，須檢附合併契約，及最近

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辦理變更登記之財產清冊）。

（五）工廠生產流程圖及工廠平面圖。

（六）公司簡介、最主要產品名稱、圖片及用途說明。

（七）資源化產業類別須再檢附下列之一之資格證明文件：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許

可、通過公告再利用檢核者、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應回收廢棄物處理

業、工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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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前項第三款第二目或第三目規定者，應同時檢附原臨時工廠登記，及勞動部核發

最近一次之聘僱許可函等影本，以供查核。

　　符合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者，應提供產製品銷貨開立統一發票影本，以供查核。

十三、屬A+（百分之三十五）等級之初次申請案件、農民團體申請案件或依第二點第二項

第一款因應最主要產品更動致行業別變更之申請案件，應赴廠查訪。另其他申請案

件經審查會議或複審會議決議確實有查廠必要，或有其它特殊情形時，得赴廠查

訪。

　　　前項農民團體申請案件之查訪，應會同農委會及勞動力發展署共同赴廠，並製作查

訪紀錄（如附件一），其查訪行程應經農委會排定。另其他申請案件查訪，得會同

勞動力發展署赴廠查訪，並製作查訪紀錄（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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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具特定製程之產業業者申請引進移工案件表 
(本申請書填寫內容以工廠登記證明文件為單位) 

申請人申請 

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一) 申請次數
□初次申請

□再次申請；□一般工廠登記 □特定工廠登記（須取有臨時工廠登記且曾聘有移工） 

工業局核發前次申請證明之日期及文號：  年  月  日工 字第               號函

(二) 

申 

請 

人 

公 司 名 稱 

公 司 地 址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申 請 工 廠 名 稱 

申 請 工 廠 地 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申請公司 

負責人 

申請公司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三)行業別
（依勞動部公告行業別及行業分類編號填寫） 

(四)最主要產品名稱

(五)承諾書：

申請人保證本申請案所填資料及所附

文件等均屬正確，如有錯誤或虛偽不

實，願自動放棄核配，並負相關法律

責任。

(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六)檢附文件：
1.製造業業者申請協助引進移工案件設備清單（M 三四三 A
表）。

2.工廠登記證明、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二十八條之六規定取
得之特定工廠登記證明、或依特定工廠登記辦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取得之當地主管機關開立證明(後二者皆應併同原
臨時工廠登記證明及最近一次之聘僱許可函)等文件影本。 

3.機器設備證明文件：
(1)最近一年依法報送稅捐機關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證明
（含財產目錄之機器設備明細及資產負債表）。

(2)新購置機器設備不及刊登於年度報稅所附財產目錄，應
檢附營業稅表（四０一表或四０三表）、新購置機器設備實
際支付憑證，及產製品銷貨開立統一發票等影本。

4.工廠生產流程圖及工廠平面圖。
5.公司簡介、最主要產品名稱、圖片及用途說明。
6.資源化產業類別須再檢附下列之一之資格證明文件：事業
廢棄物再利用許可、通過公告再利用檢核者、公民營廢棄
物處理機構、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工業廢棄物共同清除
處理機構。

(七)檢附文件應注意事項：
影本文件應加蓋ȹ與正本相符ȹ印章。

審查會審核
意見 

本案經第 - - 次會議（  年 月 日） 
決議： 
□同意本案之申請。
□資料不全，請補正後再議。

行業所
屬等級 

□A+級（35%）行業：
□A 級（25%）行業：
□B 級（20%）行業：
□C 級（15%）行業：
□D 級（10%）行業：

經濟部工業局 
收 文 字 號 日期 字號 

送件地址:106-31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3 號經濟部工業局/電話：（02）27541255/傳真：（02）27030160 
本局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00256  本局網址：http：//www.moeaidb.gov.tw

M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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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具特定製程申請協助引進移工案件設備清單 
（本表僅就最主要產品所符合特定製程為主之生產線相關設備資料為限，勿以全工廠生產運作範圍填列） 

生產流程 
財產目錄編號
（或發票、進

口報單） 

設備名稱 
（含廠牌及規格） 

數量 
審查理由 

（本欄位廠商勿填） 

符合製程需求 不符合製程需求 

請蓋公司及 

負責人印章 

送件地址:106-31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 41-3 號經濟部工業局/電話：（02）27541255/傳真：（02）27030160 
本局免付費服務電話：0800-000256  本局網址：http：//www.moeaidb.gov.tw

M3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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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農民團體申請引進製造業移工案件農委會、勞動部及經濟部工業局聯

合查訪紀錄表 
查訪日期：年月日 

案件名稱 農民團體申請引進製造業移工案件 

工業局收文文號 

受

查

訪

單

農民團體 
名稱 

農民團體 
地址 

TEL:( ) 
FAX:( ) 

受查訪工廠

名稱 
受查訪工廠

地址 
TEL:( ) 
FAX:( ) 

受查訪工廠

負責人姓名 

查

訪

紀

錄

一、本申請案之農民團體係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所指範疇： 

□農會 □漁會  □農業合作社

二、行業別及其最主要產品是否與工廠登記及申請內容相符              □是 □否 

三、機器設備是否符合符勞動部審查標準第十三條附表六指定特定製程範疇□是 □否 

四、機器設備是否與財產目錄清冊或新購置發票等實際支付憑證相符      □是 □否 

五、其他審核意見：(查核項目及分工由出席查訪人員討論決定) 

查訪人

員綜合

考評及

建議 

查 
訪 
人 
員 
簽 
章 

農委會 

勞動力發展署 

經濟部工業局 

受 
查 
訪 
人 
員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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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製造業申請引進移工案件經濟部工業局查訪紀錄表 
(組) 查訪日期：年月日

案件名稱 製造業申請引進移工案件 

工業局收文文號 

受
查
訪
單
位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TEL:(   ) 
FAX:(   ) 

受查訪工廠

名稱 
受查訪工廠

地址 
TEL:(   ) 
FAX:(   ) 

受查訪工廠

負責人姓名 

查

訪

紀

錄

一、查訪事由 

二、查訪結果 

查訪人

員綜合

考評及

建議 

查 
訪 
人 
員 
簽 
章 

受 
查 
訪 
人 
員 
簽 
章 

承辦人 科長 副組長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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